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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 州 市 水 利 局

签发人：宋怡萍 赣市水利提字〔2023〕11 号

〔A1〕

〔同意对外公开〕

关于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第 037号提案的答复

民建市委会：

首先感谢你会对我市农村饮水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你们提

出的《关于我市农村饮用水安全保护的几点建议》（市政协六届

三次会议第 037号提案）已收悉，提案中提出的“农村供水工

程日常管理不到位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不到位，饮用水存在卫

生安全隐患”等问题和提出的“压实各方饮用水保护主体责任，

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力度，推进饮用水保护综合治理，强

化基层宣传引导，推动全民共护饮水安全”等建议符合现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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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农村饮水工作中实际情况，相关问题和困难客观存在，具

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。结合我市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暨城

乡供水一体化相关工作，现答复如下。

一、全市农饮基本情况

“十三五”以来，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我市立

足脱贫攻坚大局，主动作为、扎实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，农

村饮水安全解决力度大、速度快、受益广、影响深。全市现全

市现有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3878 处，其中：千吨万人以上工程（含

城市管网延伸）289处、供水人口 399.67 万人；百吨千人工程

635 处、供水人口 114.5 万人；百吨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 2954

处、供水人口 77.62 万人。自来水普及率从 61%提高到 87%，有

力推动农村饮水安全向农村供水保障转变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一直以来，我局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的

决策部署，切实履行好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市级牵头

部门职责，会同市直相关单位同心协力，攻坚克难，多措并举，

狠抓落实，切实做好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暨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。

（一）着力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机制，组织领导不断增强。

市委、市政府始终把农村供水保障工作作为“两不愁三保障”

的重要民生工程来推动，书记、市长高度重视，多次作出批示

指示，亲自研究部署。市、县均成立了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领

导小组，分管市领导（县政府主要领导）任组长，水利、发改、

财政、乡村振兴、卫健、生态环境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，

统筹协调、部署调度农村饮水安全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，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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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压实属地责任，构建起“层级负责、协同推进”的农村供水

保障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工程建设加快推进。

市委、市政府每年将农村饮水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列入市重

点民生实事，并接受市人大监督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全市整合投

入资金 40.85 亿元，实施 3820 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，

改善了 454 万农村居民饮水条件。2020 年开始全面推进城乡供

水一体化，当年总投资 17.23 亿元，实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项

目 8处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技改项目 77处，受益人口 130万人。

2021 年，全市投资 6.7亿元，实施农村集中供水巩固提升工程

495 处，受益人口 70.7 万人。2022 年全市投资 15.79 亿元，实

施 1180 个农饮提档升级工程受益人口 236.5 万人。全市农村自

来水普及率提高到 87.09%，规模化供水工程服务农村人口比例

提升至 60%以上。会昌、南康、兴国、龙南等 4 个县达到城乡供

水一体化先行县水平。

（三）着力实施百日攻坚行动，饮水问题精准核查。2016

年以来，连续六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或督战，市

县乡村累计派出工作组 500 多批次、干部 60 多万人次，对全市

3544 个村 6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状况进行了全覆盖排查核查和

“回头看”，通过现场查看工程运行、随机入户走访、查阅水质

检测资料等，精准掌握农村饮水安全“四项指标”、农村供水工

程运行管理等情况，建立问题台账，明确整改措施、责任人和

时限，实行销号管理，累计解决农村饮水问题 3100 余个，实现

动态清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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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着力强化工程长效运行，管理责任全面落实。出台

了《赣州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指导意见》、《赣州市农

村小型供水工程运行管理意见》等指导文件，农村饮水安全“三

个责任”“三项制度”全面建立。每个水厂落实了一名乡镇干部

挂点监管，督促水厂业主做好供水保障。推动设立市级 12345

平台和县级热线，有效解决农村饮水诉求。2023 年春节期间，

我局坚持统筹谋划、上下联动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畅通供水服务

热线，及时回应群众用水诉求，农村供水举报投诉情况较去年

显著减少。市水利局和会昌县、定南县水利局获得省水利厅通

报表扬（注：全省受表扬的共有 3 个设区市、7 个县(市））。2020

年起，委托第三方对全市农村供水工程管理人员进行培训，投

入资金 70 余万元，培训 36 批次、730人，提高工程管理专业化

水平。

（五）着力抓好检测监测和水源地保护，水质保障有力提

升。完善水厂自检、县级巡检、卫健部门监测的三级检测监测

体系，全市已建成 18 个县级水质检测中心，具备 28 项常规指

标检测能力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均落实了人员和经费，保障水质

检测监测。2021 年以来，市级财政已累计安排 300 万元开展农

村供水水质“飞检”，强化水质监督。抓实饮用水水源地保护，

出台了《赣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，232 个农村乡镇级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地完成保护区划定并树立了水源保护区标志牌，

农村乡镇级水源地水质优良率达 96.15%，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均

达标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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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 我局将严格落实好《关于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

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》《江西省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先行县

建设行动方案》《农饮提档升级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先行县建设

两年攻坚行动方案》要求，加强农饮工程提档升级改造及农村

饮用水水源地保护，配套完善净化消毒设施设备，强化水质检

测监测和卫生监督，加快建立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水质保障体

系，确保农村供水水质安全，力争 2023 年底实现农村自来水普

及率提升至 88%以上，实现“户户通水、时时有水、处处有达标

水”目标，20 个县（市、区）达到城乡供水一体化先行县水平。

一是抓好工程提升硬任务。一方面对照农饮提档工程建设

清单，2023 年计划实施 605 处农饮提档升级工程建设，总投资

8.76 亿元，受益人口 182万人。另一方面，2023 年开展两次全

面摸排，对不符合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的农村供水水源，优先

利用已建或在建水库、引调水等骨干水源进行置换，或采取延

伸现有水源水质良好供水工程管网的方式进行置换，扩大管网

覆盖面。

二是抓好管理服务软提升。全面落实好实施主体和维养资

金，抓实各地一体化管护协议的落实，确保专业化管护覆盖全

域全民全部工程；建立完善农村供水信息化平台，分批分阶段

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质、水压、水量等关键要素在线监测，

力争 2023 年底千吨万人供水工程自动化系统配套比例达到

100%，提升供水智慧化管理水平。与卫健委建立水质检测监测

结果共享和问题通报机制，将水质检测监测结果及发现的水质

问题及时反馈供水单位，共同指导提升水质保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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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持续抓好舆情处置。一方面加大宣传。结合世界水月、

中国水周等活动加大市 12345 供水监督热线和各地供水服务电

话的宣传普及力度，将舆情应对从“事中”“事后”提前到“事

前”。另一方面强化结果运用。积极处置农村供水投诉举报问题，

每季度组织一次市级舆情问题整改“回头看”，强化处置效率和

能力，做到个性问题分类解决，共性问题系统解决，实现舆情

发现处置在基层，不断提高群众满意率，提升农村供水服务质

量。

四是积极探索监管新模式。一是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同纪委

监督、民主监督及行政监督的贯通协同作用，整合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纪委监委、督查落实办的监督力量，打造各方力量

共同发力的全方位农村供水监督“全链条”。二是强化水利、生

态、卫健等部门联动联合执法，推动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检察

的衔接，坚决打击农村供水违法、违规行为，保障农村供水市

场健康有序发展。

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对赣州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真诚希

望今后对水利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！

2023 年 3 月 6 日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刘娇 0797-8996452


